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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承
惠
顧
，本
行
義
務
代
炊
代

剂
把
片
便
利
需
求
。幷
準
備
贈.峰 

送
山
萸
，熟
地
，牛
膝
，杜
仲
田

，補
骨
脂
，巴
戟•
山
藥
，肉
縱 

蓉.
兎
種
子
議
配
藥■
不
取
分
文"

參
茸

玉
桂

生
熟
 

藥
材

著
名
 

丸
散

拿大 
雲髙華

活

生

藥

行

尾
把
：
是
生
精
補
髓
，強   

M
/
 

骨
之
聖
品
，四
肢
酸
痛
，腰
工 

虛
冷"
頭
眩
眼
黑
服
之
尤
宜(

志
在
壽
世
命
不
惜
犧S?  

一丿一彳二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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鹿健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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鴨
肝
腸 
触
七
毛.五 »
 

散 
臘,腸 
每
磅
五
蠢 

請
注
意
不
用
購
買
喪 

價
臘
鴨
豐
元
研
卅
一
盘

肥鳥F
E
 每只   

<
元五囊 

嫩
旬
打
 
竟十五一我4.

毎一 
磅

上
等
鴨
片
肉

臘
猪
頭
每
磅
四
蓬 

臘
猪
咀
每
磅
四
覆 

招
商
代
理
 

利
權
優
給
 

朗
內
定
貨
 

利
權
同
享
龜
 

。
喊
線
 
喜
市
定
 
叁0
四els

二

人
介
紹
弟
往
请
裔
貴
先
生
醫
治
果
然
 

葯
到
囘
参
共
至
兩
福
拜
之
久
完
全
收
功
 

弟
今
日
得
囘
工
作
特
在
報
章
代
爲
介
紹
 

我
同
病
者
問
津
焉

台
山
人
弟
程
惠
翔
白
 

先
生
住
址Yu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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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角
月 

泰
域
母
派
到 
一元 
一 

本
埠■
寄
一 
元 
三
王 

加0
 美
墨
一
元
三 4
 

中H
各
國
丁 

7C三
五
■

Q

半年

△
全■ 

十二一元弍臺 

十六元弍毫 

十三元 八毫 

十六元弍毫

三一兀三享 

尸一兀六电 

四元 零五 

十兀一 « 

三元六&
.
十元零五 

四元 零五 

大元一 4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青
被
日
呈
關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,

@
小
姐
當̂

^

嫁

■
减
收
乳
金
又
贈
祀 

原
價
每
兩
卅
元 
特
價
每
兩
廿
五
市

/

学

春

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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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理
部
敗

雲
高
筆

參
茸
百
補
丸
六
両
庄
 

萬
應
搜
毒
藥
精

參
巴
補
腎
丸
六
両
庄
 

新
舊
療
肺
止
咳
藥
汁

十
二
元 

每
槽
四
元
二
 

十
二
元
 

毎
椎
壹
元
二
五

大
帮
花
旗
參
平
售

特
等
 

大
枝
參
 

頤
等 

中
枝
參 

壹
號
 
普
通
參
 

二
號 

條
子
參

每
磅
十
八
元
 

每
磅
十
六
元
 

每
磅
十
四
元
 

每
磅
十
二
元

• 
正
庄
大
高
麗
叁
 

淸
糖
野
山
拶
參
 

瑞
春
北
鹿
尾
巴
 

眞
正
海
狗
腎

△
代
理 
羽逑：：

止
咳
療
肺
露
每
瓶
壹
元
 
一
五 

紅
色
大
補
丸
瓶
每
 

五
元

◎
介
紹
治
脚
痛
良
醫

竹
林
餐
館
 

雲
埠
著
名

大
筵
小
酌 

隨
時
應
命
 

上
等
廚
師 

烹
調
巧
精
 

地
方
雅
潔 

招
呼
眞
鹹
 

貴
客
光
顧
 

無
任
歡
迎

本
舘
主
人
啓

加
拿
大4
^
^
^
n

一

温
高
華
吊
蜀
£

L

丿

：
 

敗
若
林
舉
操
君
因
組
織
華
僑
中
西
大
藥
行
歸
國
開
辦
是
以
將
舉
操
氏
参
茸
國
藥
 

行
全
盤
生
怠
耿
秘
製
藥
方
讓
與
本
公
司
承
買
自
後
所
有
生
意
均
歸
本
公
司
辦
理
 

各
顧
客
如
有
宜
購
舉
操
氏
葯
品
者
請
向
本
公
司
採
買
同
樣
招
待
本
公
司
加
選
著
 

名
藥
品
參
茸
玉
桂
藥
材
補
品
不
論
遠
近
大
小
交
易
極
表
歡
迎

舉
操
氏
參
茸
國
藥
總
發
行

加
拿
大

選
售
•
各
爲
花
』
謎
 

精
申
嫁
娶
花
裘
玄
鏑
 

鳗
販
•
日
用
白
貨
一
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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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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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乐
矍
爾
。賢
重
險
? 

(
三)
勝
利
公
債
票
暨

戰一

蓄
證
，係
貴

重
文
件
。放在銀一

保
管

。全
年
保

管
價
値
二
百
五
十
元
一 

之
公
債
票
。所
費
不 

過
卄
五
仙
耳
。歡
迎 

詢
問•
詳
細
答
覆•

•▲
接滙
中
國
欵
項
 

加
拿
大
資
路
銀
行
敗

◎
即
時
止
癢
否
則
原
銀
奉
単 

立
刻
消
止
一 
切
奇
癢
・
係
由
濕
毒
、
足 

部
過
勞
、.
疥
癩
、
丘
疹
等
症
而
起
者
• 

請
速
用.D

D
D

藥
水
療
治
之
•
此
藥
水 

清
凉
不
膩
。
無
論
若
何
痕
癢
難
忍
。
一 

搽
立
愈
。
切
勿
忍
受
痛
苦
。
可
卽
在
藥 

房
購
備D

D
D

樂
水
；

，巧
製
一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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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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恭

賀

新

禧

 

利

路

萬

千

』

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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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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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銀
行
現
可
發

行
法
幣
滙
單

天 行

向
」之

提
政• 
並
可
發 

行,滙
單
向
下
列 

各
埠
廣
州
、
重
慶
、 

福
州
、
漢
口
、
昆
明
、 

南
京
、
北
平
、
汕
頭
、 

岱
山
、
暨
靑
島
之
郵
政
 

貯
蓄
銀
行
提
欵■

滙
價
照
時
價
計

算
• 
每
人
每
月

限
滙
法
幣
與
一

百
元
美
幣
相
等

卽

日

放

影
 

,
著
名
銀
幕
」 

1

電
影
好
戲
」 

兼
映
詼
諸
時
事
畫
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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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千
四
宣
丸
十
八
年
 

夏
腰
饅
次
丙
戌
年
十
二
月
卄
六
日

誠
意
•
使
其
成
功
，
不
應
作
失
敗
之
理 

想
。
第
二
，
卽
使
失
敗
後
。
如
果
政
治 

已
經
有
令
人
滿
意
改
革
。
民
社
党
自
然 

一
可
以
考
慮
參
加
政
府
。

"
謀
復
和
談
在
討
論
中 

重
慶
廣
描
訊
•
國
府
爲
謀
取
恢
復
和
談
 

，
正
在
積
極
研
討
• 
擬
定
具
体
方
案
• 

此
項
方
案
•
昨
拾
四
日
已
作
大
体
上
之
 

决
定
。
國
府
政
協
代
表
與
及
重
要
大
員
 

•
昨R
下
午
曾
在
孫
科
院
長
私
邸
集
會
 

■
到
有
孫
科
•
張
羣
• 
邵
力
子
• 
陳
立 

夫
• 
張
厲
生
。
吳
鼎
昌
，
張
洽
中
•
雷 

震
，
俞
大
維
等
■
據
聞
討
論
結
果
。
關 

於
恢
復
和
談
方
案
•
原
則
上
已
經
决
定
 

分
爲
軍
事
。
政
治
兩
部
份
，.軍
事
方
面
 

係
實
施
整
軍
方
案
。
包
括
整
車
♦
駐
地 

與
及
軍
隊
數
額
問
国
"
政
治
方
面
係
改
 

組
政
府
與
地
方
政
權
問
題
。
但
詳
細
辦 

唯̂
^
履
，？
： 

響
曇
姫
科
薩
友
對
記
者
稱
•
政
府 

方
面
怪
费
也
突
集
會
。
曾
對
恢
復
和
談
 

客
項
茴
題
。
交
換
意
見
?
共
同
研
討
具
 

体
辦
法
■
至
于
和
談
方
式
。
爲
召
開
圓
 

桌
會m
 •
抑
或
派
員
往
延
安
•
尙
未
次 

定
，。
孫
院
長
並
例
•
圓
桌
會
議
與
政
協
， 

會
議
不
同
，
形
式
上
係
召
集
各
黨
派
自
 

由
商
談
。
討
論
範
圍
♦
亦
有
區
別
。
孫 

院
長
又
謂
・
共
產
黨
所
提
恢
復
和
談
之
 

兩
項
條
件
，
就
是
取
消
憲
法
。
與
恢
復 

元
月
拾
三
日
之
軍
事
位
置
- 
政
府
未
有
 

考
慮
。
並
且
不
能
考
慮
•
因
爲
取
消
憲
 

法
，
實
在
無
人
能
有
此
種
權
力
・
關
於
 

和
談
之
具
体
辦
法
尙
要
待
今
明
兩
日
• 

繼
續
開
會
商
談
。

®
 行
政
院
例
會
得
報
吿 

重
慶
廣
播
訊
。
行
政
院
昨
日
舉
行
例
會
 

■
先
後
由
外
交
部
王
部
長
世
杰
報
吿
外
 

交
・
國
防
部
白
部
長
崇
禧
報
吿
國
防
。 

水
利
委
員
會
蒔
委
員
長
篤
弼
報
吿
黃
河
 

堵
口
復
堤
工
程
情
形
■
交
通
部
譚
次
長
 

伯
羽
報
吿
隴
海
路
交
通
情
形
・
並
通
過 

耕
地W
租
暫
照
綏
靖
區
地
方
處
理
辦
法
 

規
定
辦
理
等
要
案
多
項
■

，
荷
召
加
退
伍
宅
軍
人 

加
京
奧
太
瓦
十
六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。V
 

寄
蘭
國
家
航
空
公
司
代
言
人
例
。
酸
公 

司
僱
有
加
拿
大
退
伍
空
軍
駕
駛
員
六
十
 

名
・
返
荷
國
服
務
・
現
該
不m
現
擬
再 

用
駕
駛
飛
机
人
員
廿
五
名
一
讶

^̂
*%̂
^̂
.̂

重

要

一

5

■
加
屬
公
民
證
之
手
續

加
京
奥
太
瓦
十
六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•
加
拿
大
國
務
部
，1
B
宣
佈
・
關
於
加
拿
 

大
人
民
領
取
公
民
證
之
手
續
・
皎
證
有
三
種
。
一
・
證
宣
爲
加
國
公
民
，
卽
生 

於
加
拿
大
 
t.•
及
已
入
加
厚
大
國
籍
者
，
可
直
接
去
地
方
法
院
報
吿
。
及
塡
寫 

報
吿
書
。
會
同
領
證
費
一
元
，
寄
交
加
京
國
務
部
公
民
登
記
處
•
由
皎
處
寄8 

公
民
證
•
二
•
所
有
退
伍
軍
人
.•
亦
須
塡
寫
報
吿
書
-
但
可
以
免
費
。
三
，
入 

英
國
籍
者
。加
國
公
民
之
妻
曾
在
加
國
居
留
一 
年
・
及
外
國
人
曾
在
加
國
居
留
 

五
苦
者
•
須
赴
地
方
法
院
/
受
法
官
審
問
 

如
得
有
相
當
證S 
・
卽
可
塡
寫
報 

吿
書
。
會
同
及
領
證
曹
五
元
。
寄
交
上
述
地
址
，

•
美
擬
促
進
航
雲
安
全

英
京
華
盛
頓
十
七
日
合
衆
社
号
，
美
國
會
議
員
對
最
近
航
空
失
事
，
非
常
關
懐 

■
卫
議
院
美
國
各
省
商
務
委
員
會
將
考
慮
增
般
壹
特
別
航
空
安
全
局
■
幷
另
組 

織
五
人
小
組
。
由
上
織
員
布
魯
士
打
領
導
•
俾
能
專
門
辦
理
航
空
安
全
事
宜
云
 

■
美
海
陸
軍
同
意
合
併 

多
.*«
合.普*
總̂
^
^
表
示
擁
護
悔
陸
軍
部
爲
.
为
般
立e
y
w
e
 

委
員
會
•
以
爲
誓
代
之
^

^

做
消
息
是
日
由
白
宮
宣
姪
，
煥
觀
統
梅
，
在
統
 

一一 
國
防
委
員
會
之
木
案
/
.
殷
會
長
 
一 
人
•
總
管
海
陸
軍
■
海
軍
陸
販
陳
：
乱
 

巡
飛
機
隊
及
空
軍
，
皆
防
齊
員
會
會
長
以
下
，
分
殷
海
陸
空
軍
三
部
■
每
部
备
 

风
部
長 
一 
人
管
理
，
海
傷
空
軍
三
部
長
，
得
隨
時
向
總
統
報
吿
或
.建
議
•
關
於 

各
做
部
之
事
宜
■
但
部
拡
需
預
先
通
矫
國
防
委
員
會
會
長
・
查
第
海
陸
軍
部
• 

「
向
與
總
統
提
出
綺
 
一 
軍
部
之
意
見
相
左
。
但
現
時
卒
順
從
總
統
之
提
議
•
茲 

張
海
陸
軍
部
同
意
之
要
点
，
撮
要
列
下
•9
成
立
( 
國
防
委
昌
會
，
一 
國
家
安 

，全
資
源
局
・
及 
一
中
央
值
探
校
關
■
㊁
各 »
合
併
隸
於
國
防
委
員
會
下
，
自
由 

磷
委
員
會
會
長
・
海
陸
空
軍
部
長
饮
三
軍
之
軍
事
領
袖
■
聯
合
骰
立
 
一 
戰
務 

馬
熏
會
・
以
國
防
會
長
充
任
載
務
會
.長
，
幷
有
决
斷
之
權
・
回
殷
立
聯
合
金
謀
 

厳
部
・
策
定
美
軍
載
略
■
酸
部
由
海
陣
空
軍
三
軍
領
袖
及
總
統
參
謀
總
長
合
組
 

而
成
•
隸
屬
於
國
防
倉
云
。

■
歸
國
僑
商
在
港
被
竊

▲
陳
富
承
君
在
香
港
被
竊
鉅
欵
 

英
國
三
藩
市
飢
。
由
美
返
國
僑
胞
.
在
香
港
被
竊
被
騙
財
物
之
消
息
。
時
有
所 

聞
•
茲
夂
得
確
訊
如F
*
紐
約
僑
商W 富
承
君
■
去
冬
由
本
埠
搭
輪
船
海
猫
號
 

返
抵
香
港
。
十
二
月
廿
六
日
在
香
港
大
中
率
酒
店
■
被
竊
去
衣
裳
細
軟
首
飾
等
 

値
港
幣
萬
餘
元
♦
皮
箱
內
並
有
港
紙
七
千
五
百
元
。
亦
被
竊
去
■
失
竊
原
因
■ 

泡
係
酒
店
中
人
串
同
腐
匪
之
所
爲
•
據
陳
君
函
吿
，
香
港
近
日
又
有
檀
香
山
歸
 

船
趙
某
突
吿
失
踪
，。
及
陳
養
乾
去
港
幣
二
萬
七
千
元

«/ 
查
香
港
竊
匪
頗
多
。 

寄
語
歸
國
僑
胞
。
行
李
財
物
及
個
人
出
入
。
務
宜
十
分
謹
愼
防
範
云
。

■
^
®
成
圓
桌
會
議

重
慶
廣
播
訊
-
第
三
方
面
多
数
人
士
對
孫
科
院
長
建
議
圓
桌
會
議
之
辦
法
•
大一 

致
均
表
示
贊
同
，
民
成
党
發
言
人
孫
寶
毅
昨
叶
四
日
在
南
京
發
表
之
談
話
保
証
 

©

，
鼓
党
對
解
庚
時
局
間
題
•
主
張
分
三
個
步
驟
，
就
是
首
充
恢
復
和
談
■
其 

次
趣
快
結
束
訓
政
■
改
革
政
治q

解
敕
民
間
痛
苦
■
然
後
改
組
政
府
•
關
於
恢 

復
口
談
•
極
爲
贊
成
孫
院
長
所
提
圓
桌
會
議
之
建
議
・
至
於
和
談
失
敗
後
。
酸 

_^^55^55„15^$!L1^1^在

未
失
敗
以
^
^
根
本
應
該
誠
心

8
1
i
i

WAT 备ANG'CO.
87 PENDER ST. E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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